2024年度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职能职责。

桃江县总工会是全县各级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由中共桃江县委和益阳市总工会直接领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县总工会机关的主要任务是：

1、根据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遵照全国总工会、省总工会和市总工会确定的工会工作指导方针和任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指导全县工会工作。

2、贯彻执行全国总工会、省总工会、市总工会和县总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依照法律和章程，组织和指导全县各级工会履行工会“组织、引导、服务、维护”等社会职能，开展工会各项业务工作。

3、对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认真调查研究，及时向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工会反映职工的呼声、愿望和诉求，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与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有关政策、措施和制度的制定；组织开展扶贫帮困、“送温暖”、“双联”和金秋助学工作；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重大事件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参与职工重大的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

4、研究制订工会干部管理制度和培训规划，配合上级工会做好工会领导干部的培训工作；负责主管范围内的各级工会委员会选举结果的审查批准工作。

5、组织职工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发挥主人翁作用。指导基层工会组织开展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作和厂务公开、政务公开工作；

6、参与劳动关系协调工作，努力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与职工劳动权益关系密切的法律法规贯彻实施；建立健全维护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劳动权益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依法维护企事业单位整体利益的同时，依法维护工会和职工合法权益。

7、动员和组织全县职工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基层工会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和技术协作等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培养、推荐、评选、表彰、管理和服务工作。

8、负责指导全县各级工会加强对职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民主、法制、纪律教育以及科学、文化、技术教育，组织职工开展文体活动，不断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技术技能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和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

9、 负责工会经费的收缴、管理、使用、审查和审计工作；指导各级工会加强财产管理，兴办工会实业，确保工会资产保值增值。

10、指导和管理全县各级工会女职工工作，组织女职工开展适合自身特点的活动，依法维护女职工特殊权益和合法权益。

11、负责全县工会组织的涉外工作。

12、承担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工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

桃江县总工会内设机构包括：内设办公室（加挂经审办、女职工办）、财务资产股、综合业务股室（一）（二）（三）。本部门共有行政编制7个，实际在编人数7人；事业编制11个，实际在编人数11人；退休职工13人。

二、专项资金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
2024年项目支出共计31万元，为2024年驻村帮扶“第一书记”专项工作经费1万元和2024年春节送温暖资金30万元。

三、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一）运行成本方面。

2024年我会进一步完善了《预决算管理办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对各类财务管理的机构及职能、计划编制、审批权限、审批流程等进一步规范完善，为财务工作稳定有序地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管理效率方面。

1．预算执行率100%。

2024年项目支出年初部门预算31万元，2024年支出31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

2．预算控制率为0。
2024年初部门预算31万元，为2024年驻村帮扶“第一书记”专项工作经费1万元和2024年春节送温暖资金30万元等政策性因素，预算控制率为0。
（三）履职效能和社会效应等方面。

 2024年，桃江县总工会认真贯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三高四新”战略为指引，紧扣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